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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双流区水务局一河一策（2021 年-2025 年）方案编制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成都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开展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 年）编制

工作的函》（成河办〔2020〕7 号），开展成都市双流区 8条主要河流“一河一策”工

作方案（2021～2025 年）编制工作；根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试行）》

为工作依据，开展双流区白河健康评价工作。双流区主要河流流域清单见下表。 

双流区主要河流流域清单 

序号 流域名称 河流长度（km） 流域面积(km²) 备注 

1 江安河（含黄堰河） 约 54.8 约 76.4  

2 
泉水河（含新老鲢鱼

洞） 
约 31.1 约 24.7  

3 白河 约 43.9 约 73.1  

4 杨柳河 约 73.5 约 54.7  

5 沙子河 约 13.7 约 15.9  

6 金马河 约 23.25 约 13.7  

7 
青兰沟、红兰沟、大坝

沟 
约 43.51 约 96.2  

8 锦江 约 71.08 约 111.7  

 

二、技术、服务要求 

（一）“一河一策”工作方案（2021～2025 年）编制工作 

★1.按照《四川省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 编制大纲）》要求，

应分别编制双流区江安河流域、泉水河流域、白河流域、杨柳河流域、沙子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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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河流域、青兰沟流域、锦江流域“一河一策”（2021~2025 年）管理保护方案，并

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 

2.方案继续依照“现状评价—工作目标—措施任务—分工责任”的逻辑顺序，继

续围绕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护、防洪能力提升、水网体系建设、行政

执法监管六大任务，调查分析流域现状，明确量化目标，研拟各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根据成都市 2020 年河长制工作要点，在原六大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方面工作。 

3.具体工作内容 

3.1 流域现状调查评价 

流域现状调查评价核心原则是对照前一阶段“一河一策”河长制管理实施方案（以

下称 2017 实施方案）调查评价形成的流域问题清单和污染源清单，结合区各有关部门

污染排查和治理台账，实施以河流沿线为主的污染排放、生态恶化、水域侵占等现状

调查和工作成果复核，评估上一阶段河长制“一河一策”管理工作成果和治理水平。

对于陆域各类间接污染源头，对接沿河各乡镇、街道，收集掌握现状污染资料。以上

述成果，作为流域现状问题研判的基本依据。 

3.1.1 现场调查工作主要包括： 

（1）响应河长“多走一公里”的工作要求，着力调查城镇沿街沿巷沿河乱倾、乱

倒、乱排污水杂物形成的面源污染情况，调查农村林盘生活污水、畜禽水产养殖废水、

散乱污企业生产废水排放和污染情况，分析判断城镇和农村聚居区等初期雨水污染规

模； 

（2）对照各流域河长制管理“一河一策”实施方案（修编稿）和区有关管理台账，

实施沿河排口调查溯源，明确源头和类型，了解排口管理情况； 

（3）调查河面水禽、水产养殖情况； 

（4）调查河道淤积河段及起止点，估测河段淤积规模； 

（5）流域黑臭水体； 

（6）调查河流岸坡防护类型和起止点； 

（7）调查河流水域及滨河陆域生物结构； 

（8）调查河流水陆域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问题； 

（9）其他结合流域特点需调查的内容。 

3.1.2 主要需走访搜集的资料和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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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域工业园区及企业污染管理台账； 

（2）流域农业生产面积、规模、类型，农药、化肥使用量化指标； 

（3）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废弃物（秸秆、粪污等）处理和利用情况； 

（4）流域规模化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屠宰企业污染管理台账； 

（5）城镇雨污水管网调查成果，城镇管网、渠网问题和病害情况，必要时建议补

充实施城镇雨污管网普查。重点了解主干管道错排、破损、渗漏导致的污水下河和雨

水进厂； 

（6）流域断面水质检测成果，必要时建议补充检测； 

（7）城乡污水处理厂站容量和运行情况； 

（8）城乡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情况； 

（9）饮用水源地尤其是农村集中饮用水源地管理保护情况； 

（10）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和三条红线指标； 

（11）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规划情况； 

（12）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及管理落实情况； 

（13）河流沿线闸坝、电站管理和运行情况； 

（14）城镇河流景观园林规划和建设情况； 

（15）其他河流、流域管理有关情况。 

3.2 工作目标 

对照(2017~2020)实施方案，量化评价目标完成情况。以成都市级“一河（湖）一

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 年）和成都市河长制管理“一河一策”县级实施方案编

制导则为指导，结合区县和流域特点，以及区县相关工作计划，量化未来管理工作目

标。 

3.3 流域治理措施 

对照(2017~2020)实施方案，梳理方案治理措施落实和完成情况。结合区县工作计

划、流域现状和上级有关单位要求。以成都市级“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

（2021~2025 年）和成都市河长制管理“一河一策”县级实施方案编制导则为指导。拟

定流域治理措施，形成流域治理工程措施清单和非工程措施清单。在导则要求的基础

上，重点关注和科学制定以下有关工程或非工程措施项目： 

（1）严格入河排口管理； 

（2）河长“多走一公里”专项行动，加强城镇面源污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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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水域环境治理，推进农村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4）推进农药、化肥等农资科学高效施用，推进秸秆、粪污、农村生产生活污水

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5）落实剩余散乱污企业攻坚，鼓励和促进企业清洁生产； 

（6）落实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 

（7）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大工业节水载体建设； 

（8）落实农村集中饮用水源地管理保护； 

（9）推进落实河湖管理范围划定，落实河道清四乱； 

（10）推进流域系统性的水生态治理； 

（11）推进流域水土保持。 

★（二）健康评价工作 

1.分别考虑白河流域的水文、环境、生态及人文条件，以提升人民群众对优美河

湖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宗旨，以《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

南（试行）》为工作依据，开展成都市双流区白河的健康评价，形成健康评价报告。 

2.评价过程应强化系统技术的针对性与适应性评估，针对白河流域的健康状态，

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提出河流的健康提升方法与措施方案。 

★（三）成果资料要求 

项目最终成果需提供 Word 文档电子版和纸质版资料（含相应图册）；纸质版由供

应商统一装订成册（不少于 6套）。项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对

外发表、出版。 

★三、商务要求 

（一）履约时间和履约地点 

1.履约时间：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服务内容。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是供应商完成本项目要求的所有服务内容的包干价，包括但不限于：方

案编制、现状调研、收集资料、相关图纸及资料购置费用、劳务费、通讯费、交通费、

差旅费、成果印刷费、知识产权、利润、保险、税金、采购代理服务费等完成本项目

所需支出的一切费用。 

（三）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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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 

2.送审成果经专家会审查通过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40%；提交最终

正式成果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 

3.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进行支付结算。

由于供应商原因造成迟延付款的，采购人不承担责任。采购人逾期支付的，供应商有

权要求采购人按照银行同期利率支付逾期利息。 

（四）履约验收 

1.供应商应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送审成果经专家会审查通过后，并形成最终成

果交付给采购人，采购人才向供应商签发验收合格单。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人文件的要求、响应文件的承诺及本项目

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

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按比较优胜的原则确

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采购人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项目履约成果的，视同验收合格。 

4.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

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五)其他要求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

标权或著作权。 

 
 

 


